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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投资）监理业务委托书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575572026401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人民政府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 1000 号 

邮政编码： 

电话：15821473008 

传真： 

联系人：吴良 

乙方（主）：上海城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庙泾路 66 号 

邮政编号： 

电话：021-63589988 

传真： 

联系人：王荦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制造局路支行 

账号：98580154800000073 

乙方（联合体）：上海品测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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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号：200001 

电话：021-63589988 

传真： 

联系人：朱春林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宝支行 

账号：03005457237 

 

甲方委托乙方对浦东新区北蔡镇联勤村南新村等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财务（投资）监理，目的是

为了促进项目改造工作顺利进行，监督改造项目资金依法依规、合理使用，加强改造项目资金的安全管理

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改造项目资金流失或被挪作它用，揭示管理不善和损失浪费问题，及时杜绝

漏洞，及时督促实施单位予以整改，确保在项目完成后的审计中无严重的、原则性问题存在。鉴于以上目

的，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委托项目名称和范围 

浦东新区北蔡镇联勤村南新村等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房屋征收、土地平整、

管线搬迁、水系平衡等，总投资暂定为 26.7 亿元。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通过审计及竣工财务决算止 

二、双方权责和义务 

（一）委托方 

1.甲方应支持乙方的工作，赋予乙方开展财务（投资）监理工作相应的权利。 

2.甲方应采取适当形式告知被监理单位关于乙方的工作职责、工作范围及工作流程；要求被监理单位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督促被监理单位按要求及时间向乙方提供实施财务（投资）监理工作所需的项目资料。 

3.定期召开财务投资监理工作例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4.按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服务费。 

（二）受托方 

1.实时跟踪项目，确保改造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乙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浦东新区土地储备管理实施意见》、《浦东新区区级建设财力项目投资监理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

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关于贯彻执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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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等法规，以及相关会计、财务制度，加强

项目专项资金的监督与管理，对发生的土地前期成本进行跟踪、分析、纠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或专报委

托方，确保改造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如实反映土地前期成本。 

2.强化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程序的合规性。 

3.协助编制和审核资金使用计划。 

全程做好资金计划审核工作，结合实际对资金的申请、拨付和使用提出合理建议，防止资金大额沉淀，

确保资金使用效率，使资金计划成为资金申请和使用的有效依据。 

4.强化财务管理。 

督促被监理单位开设银行专户，建立健全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检查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征

收补偿资金独立核算；各项支出符合规定。 

5.强化资金监管。 

加强对资金流向监管，重点审查征收补偿资金是否存在挪用、截流、挤占等问题。加强对征收补偿资

金的支付控制，付款应当根据协议规定或实际进展情况以及资金计划严格把关，被监理单位付款需经财务

（投资）监理审核后方能支付，以确保资金安全。 

6.加强土地前期成本控制，审查是否超范围和标准补偿。 

（1）加强对征收补偿协议的审核。依据本项目相关批文、图纸、征收补偿口径等资料核定本项目征收

范围，审核征收补偿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有无擅自扩大范围、提高标准或者降低标准，损害征收

人及被征收人的利益；并对上报的被征收居民、企业的权属性文件实施审核，发现本项目征收范围外的补

偿应当及时制止。同时，审核各类补偿依据和程序，并且根据项目签约进度与批复估算进行动态分析。 

（2）审核评估公司、拆房公司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委托程序是否合规。 

（3）加强对征收过程中应当支付的如规费、评估费、土地权属调查、预算编制咨询费、委托拆迁服务

费以及其他相关前期费用的取费合理性的审查。 

（4）严格审核配套安置房的手续齐全性、定价合理性以及房源配比的合理性。同时，全过程根据安置

房分配情况是否符合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进行核实。 

（5）对绿化补偿等费用，需参照行业相关指标确定单位补偿指标的真实性、合理性。 

7.审核被监理单位是否按照标准和进度提取项目管理费。 

8.对监理入驻前该地块上已发生的费用进行审计。 

9.按甲方要求定期向甲方提交监理报告。对被监理单位的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项目

完成或阶段性完成后出具决算报告。 

10.除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本项目动迁业务情况及财务信息等情况向外泄露，

本项目的任何资料不得提供给甲方以外的第三者。 

11.因被监理单位未能提供本项目所需资料使乙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的，或被监理单位提供资料失真的，

乙方不承担责任。但乙方有义务向委托方书面汇报，并向被监理单位提出书面要求和阐明监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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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乙方不得在其财务（投资）监理的项目内从事评估、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不相容业务。 

三、违约责任 

1.受托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做好监理工作的，工作表现不佳未达到本项目要求的，应视为违约，承担违约

责任。 

2.如存在改造项目资金被挪用、挤占、侵占等问题，而财务（投资）监理未发现并造成资金损失的，应

按照损失额的 5%（最高不超过服务费）予以处罚。 

3.财务（投资）监理人员违反廉洁规定，影响公正审核，视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 

四、监理费及支付方法 

本协议的监理费用按照浦东新区财务（投资）监理取费标准，以发改委批复投资额 26.7 亿元为计费基

数，标准收费为：3 亿元以内（含 3 亿元）部分参照《上海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和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

准》（沪建计联〔2005〕834 号）中“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收费标准的二折计取，3 亿元以上至 20

亿元（含 20 亿元）部分参照《上海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和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沪建计联〔2005〕

834 号）中“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收费标准的一折计取，超过 20 亿元部分按 0.02%计取。该项目乙方

的财务（投资）监理费为 1617000 元，壹佰陆拾壹万柒仟元整元整（不含工程造价咨询费用）。 

甲方在委托协议签订后即支付 30%，在乙方完成或阶段性完成所有项目费用审核，并向甲方提交项目决

算审核报告后支付 60%，项目成本认定完成后支付余款。 

五、乙方人员安排 

乙方参加本项目的负责人 详见乙方投标文件 。监理班组人员不少于 3 人。在现场工作每周不少于 2 

天。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双方法人代表签章后生效，协议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并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乙方是联合体的，需提供联合体协议复印件。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应当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

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调或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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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主）（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袁东华（男） 

乙方（联合体）（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朱春林（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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